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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13 年度下半年第三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初稿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申復學校：國立臺北大學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校務治理與經

營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新設「校務研究中心」，為

二級單位，用以精進校務研究

各項作為，然其配置人力僅為 2

名專任助理，不利校務研究長

期發展及延續性議題的分析。

（第 2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 本校推動校務研究之核心理念，

係遵循教育部政策指導，積極鼓

勵校內各單位將校務研究機制

融入常態業務，落實事證本位

（evidence-based）之精神，據以

精進作為，形成校務治理的正向

循環，非僅以 112 年新成立之二

級單位「校務研究中心」為唯一

執行單位。 

2. 另查本校「校務研究中心」係 112

年初正式成立，惟依據 112 年 11

月 29 日本校行政暨教學單位主

管會報決議 113 至 114 年人事凍

結（詳附件 1-1），故未來將俟財

務穩健後，積極評估充實該中心

人力。該中心目前工作人員專業

能力佳、具資料處理和分析相關

維持部分訪評意見。 

理由：申復意見並未有效回應評鑑委

員建議之待改善事項，且該校「校務

研究中心」之配置人力確僅為 2 名專

任助理，並不利校務研究推動。該中

心宜配置適當研究、技術及行政人

員，確保以實證資料為基礎之校務研

究，俾利延續性議題的分析。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 

相對應之建議事項：宜適度強化校務

研究中心人力資源，確保以實證資料

為基礎之校務研究，俾利延續性議題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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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經驗，同時本校持續鼓勵各相關

單位建立相關資料分析機制，因

此校務研究仍朝長期正面態勢

之方向發展。 

校務治理與經

營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校園之資訊安全日益重要，教

育部亦訂定《國立大專校院資

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該校雖

指定主任秘書擔任資通安全

長，然該校《國立臺北大學個人

資料暨資通安全保護管理要

點》又以行政副校長為召集人

與會議主席，與資通安全維護

作業指引規定不相符。（第2頁，

待改善事項第 2 點） 

 

本校於 112 年 6 月 7 日經第 78 次行

政會議通過整併原「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委員會」與「資通安全推動管理委

員會」為「個人資料暨資通安全保護

管理要點」（詳附件 1-2-1），係為落

實校園個人資料及資通系統之安全

管理，成立跨單位「個人資料暨資通

安全保護管理委員會」，負責統籌個

人資料與資通系統之保護政策規劃

與執行個人資料保護隱私及資通安

全之資源協調等事宜，由行政副校長

為召集人並擔任會議主席，主任秘書

及資中主任為為副召集人並兼任執

行秘書，辦理本會相關事宜。復依教

育部國立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

業指引略以：「…各校置資通安全長，

宜指派主任秘書以上人員兼任，以落

實推動及監督校內資通安全相關事

務。」，本校以主任秘書為資訊安全

維持部分訪評意見。 

理由：該校「個人資料暨資通安全保

護管理委員會」為跨單位資通安全組

織，資通安全長與相關會議召集人分

屬不同主管擔任，宜依據教育部《國

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

內容，由資通安全長擔任召集人並主

持會議。而為利文意清楚，酌以修改

待改善事項文字。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校園資訊安全日

益重要，該校指定主任秘書擔任資通

安全長，然依據《國立臺北大學個人

資料暨資通安全保護管理要點》，又

以行政副校長為召集人與會議主席，

此與教育部《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

維護作業指引》規定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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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長（詳附件 1-2-2），並擔任「個人資

料暨資通安全保護管理委員會」執行

秘書，參與本校個人資料與資通系統

之保護政策規劃與執行個人資料保

護隱私及資通安全之資源協調，完全

落實教育部所述之推動及監督校內

資通安全相關事務之任務，並未與資

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規定不相符。  

校務治理與經

營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設有校友中心，年度辦理

與校友有關活動包括傑出校友

選拔，並做為校友總會聯繫的

主要窗口，但未見該校辦理大

型校友活動以增進與校友之連

結，不利建立校友對該校之向

心力。（第 2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點） 

 

本校近年除舉辦大型校友活動（詳附

件 1-3），增進與校友之連結外，亦透

過多項措施，以凝聚校友向心力，分

述如下： 

1. 舉辦「校友回娘家」活動：每年

畢業典禮及校慶，舉辦「校友回

娘家」返校活動，以增進畢業校

友對母校之向心力及凝聚力。且

截至 113 年底已辦理 2 場「三十

重聚四十回首校友回娘家」活

動。 

2. 賡續舉辦「傑出校友遴選暨表

揚」活動：目前累計 24 屆傑出校

友共計 394 人，皆為社會各界賢

達與菁英。 

維持部分訪評意見。 

理由：該校校友中心受評期間甚少主

動規劃年度與校友連結相關活動，申

復意見雖有提出相關活動照片，然迄

今只有2次大型校友活動（108與112

年），該校宜主動規劃定期與廣大校

友連結之相關大型活動。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 

待改善事項： 

該校設有校友中心，年度辦理與校友

有關活動包括傑出校友選拔，並做為

校友總會聯繫的主要窗口，然目前辦

理大型校友活動之次數偏少，不利建

立校友對該校之向心力。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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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3. 舉辦特色活動，強化校友與母校

之交流互動：如「西院傳奇校友

返校巡禮活動暨民歌演唱會」、

「校友心湖賞櫻五重奏」。 

4. 年度活動辦理時，邀請校友踴躍

參加，如「紙飛機路跑」、「三峽

綠茶季」、「櫻花祭慈善公益園遊

會」、「經濟論壇」、「法治論壇」

等活動。 

5. 參加海內外校友會活動：定期派

員參與各地區、系所校友會之理

監事會議、會員大會及新春團拜

等各項聯誼活動，以強化校友聯

繫管道，凝聚校友向心力。 

6. 發行校友證：增進畢業校友對母

校之向心力及凝聚力，提供校友

共享學校資源。 

7. 透過臉書、校訊、電子郵件方式，

隨時提供校友本校最新訊息。 

宜主動規劃定期與校友連結相關活

動，例如：畢業 10 年、20 年等校友

重聚，積極建立校友與學校之情感連

結。 

校務治理與經

營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獎補助教師之相關法規多

數僅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或

研究發展會議等不具一般代表

性單位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即

1. 「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組織辦法」明定該會委員

組成、任務及職責。其中第二、

三條規定略以：「…委員由校長

維持原訪評意見。 

理由： 

1. 依該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

研究發展會議之委員及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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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實施，如「鼓勵新進教師申請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

計畫補助辦法」、「學術拔尖暨

推動特別領域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教師外文論文委外編修

（editing）及翻譯（translation）

實施辦法」、「補助邀請國外學

者專家短期訪問、客座作業要

點」及「教學助理補助作業要

點」。另有法規未經相關會議通

過，即由校長直接核定實施，如

「教學創新績優教師獎勵補助

辦法」與「教師教學社群補助要

點」，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此外，該校「研究發展會議

設置辦法」僅於第 1 條之立法

宗旨說明「為討論及審議本校

學術研究與校務發展有關重要

事項」，未將該會議的任務和職

責明確規範，亦未賦予審議上

述辦法之權責，不符合法規實

質內容要求。（第 2 頁，待改善

事項第 4 點） 

遴選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專業人

士及 1 名學生代表，每屆至多改

選二分之一，提經校務會議同意

後聘任之…」，審議包括校務基

金收支運用、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規定、其他關於校務基金預決

算、收支、保管及運用等重要事

項。因此，該委員會確屬本校具

代表性之校級決策會議之一。 

2. 本校研究發展會議依據本校組

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設置，依本校

研究發展會議設置辦法第二條

規定，本校研究發展會議係由研

究發展長、教務長、總務長、國

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進修暨

推廣部主任，以及各學院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選任代表共 10 人組

成（各學院至少推派 1 名教師代

表），其中選任代表循往例推薦

優秀學術研究表現者聘任之。本

會議挑選具備審議學術研究長

才及校務發展相關事項之委員，

成員涵蓋各學院專業領域，具有

產生方式（申復意見說明第 1 點

及第 2 點），其所召開者屬專門會

議性質，至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組織辦法第 2 條之規定，僅係

該管理委員會人事同意權的行

使，重點在於攸關全校師生權益

之法案，宜依其性質屬一般性事

務（如預算案）、行政權責事務

（如招生案）、教務業務（如選

課、學籍）或學務業務（如學生

獎懲）等，而召開相對應的校務

會議、行政會議、教務會議或學

務會議，始符合正當行政程序。 

2. 復次，循著申復意見第 3 點的說

明，其流程係「先提送本校研究

發展會議討論，經研究發展會議

通過，再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通過，並循內部程序簽報核准

後，始據以公告並執行」，益加證

明上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

研究發展會議並不具一般代表

性，然卻審查攸關全校師生權益

之法規；訪評報告於是提出「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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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代表性，審議學術研究及校務發

展有關重要事項，確保相關規範

之修訂係經多元意見交流後審

慎定案。針對審議事項初步提出

重要建議，後續再由業務單位依

據法規修正內容所涉層面，提校

內其他專門會議審議。 

3. 鑑於本校「鼓勵新進教師申請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

計畫補助辦法」、「學術拔尖暨推

動特別領域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等規章內容涉及本校學術研究

事務推動，以及校務基金之收支

運用事項，為求慎重並廣徵教師

意見，上開規範皆經過嚴謹之討

論及審議程序，除先提送本校研

究發展會議討論，經研究發展會

議通過，再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審議通過，並循內部程序簽報

核准後，始據以公告並執行。 

4. 綜上所述，本校校務基管理委員

會及研究發展會議均屬學校重

要校級會議，廣納意見充分討論

攸關全校師生權益的法規，宜視

其性質，經由全校代表性質委員

組成的會議通過」，而列入「建議

事項」。 

3. 該校研究發展會議設置辦法第 1

條規定：「為討論及審議本校學

術研究與校務發展有關重要事

項」，乃立法宗旨及目的，如同公

共安全和社會秩序，均屬抽象之

不確定法律概念，並不明確，申

復意見說明第 4 點之理由顯不可

採，訪評報告因而將「明定研究

發展會議之具體任務和職責」列

入「建議事項」。 

4. 至於另有法規未經相關會議通

過，即由校長直接核定實施之

「待改善事項」，申復意見第 5 點

既已說明：「未來，為使修法程序

正當及完備，上述…獎補助之相

關法規修正時，將提教務會議審

議」，係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

不在意見申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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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並審議學術研究涉及校務發展

事項，會議成員涵蓋各學院專業

學術領域，顯見前開會議係具有

相當之代表性。「研究發展會議

設置辦法」所述之任務及職責並

未有不明確之情事，目前所審議

之事項亦未超出職責範疇。 

5. 至於部分規定如「教學助理補助

作業要點」於 97 年 1 月 2 日第

20 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制定、

「教學創新績優教師獎勵補助

辦法」於 107 年 3 月 21 日經本

校第 49 次教務會議通過制定及

「教師教學社群補助要點」於 97

年 3 月 17 日第 21 次教務會議通

過制定，前揭法規首次制定皆經

本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上開法

規後續修正時，為因應教育部政

策推動及執行，無論在補助審核

機制、創新教學模式之要求等補

助政策上，常有變動，若由教務

會議通過後始執行，可能導致許

多當前政策未能及時推動，故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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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行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之方式，

以提高執行效率。未來，為使修

法程序正當及完備，上述「教學

助理補助作業要點」、「教學創新

績優教師獎勵補助辦法」及「教

師教學社群補助要點」等獎補助

之相關法規修正時，將提教務會

議審議。 

教師教學與學

術專業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學術倫理辦公室已依「學

術倫理辦公室設置要點」聘請

辦公室主任和執行長，然依第 3

條：「置執行秘書一至二人，由

辦公室主任薦請校長聘請專任

副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薦任職

級行政人員兼任之」，迄今尚未

聘任執行秘書，與規定不符。

（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 有關本校學術倫理機制，除已於

106 年依國科會規定設立學術倫

理辦公室，並視相關案件性質，

分由人事室和各系（所、專班、

學位學程）處理，同時持續依教

育部及國科會要求，每年填報強

化學術倫理機制之資料，均獲前

開兩單位審核通過。現說明如

下： 

（1） 本校學術倫理辦公室為任務編

組，主要職責包括宣導學術倫

理及研究倫理觀念、辦理教育

訓練課程、舉辦學術倫理講座，

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另負責

處理本校教師研究倫理案件之

維持原訪評意見。 

理由：申復意見指出該校已於 114 年

3 月 12 日通過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

訂相關辦法，並於未來配置相應之人

力。然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不

在意見申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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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送審事宜。 

（2） 本校涉及「教師及研究人員」

之學術倫理案件，係由人事室

受理，並依程序提送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理；涉及「碩、

博士學位論文」之學術倫理案

件，則由被檢舉人所屬系（所、

專班、學位學程）受理，依程

序提送審定委員會審理，並將

審定會議紀錄送交教務處辦理

後續行政作業。 

2. 本校「學術倫理辦公室設置要

點」當中「執行秘書」一職，係

因 106 年規劃當時尚無相關經

驗，故從寬評估人力需求。鑒於

本校近年學術倫理案件數量持

續偏低（自 109 學年度迄今，僅

1 件學術倫理案件，經校教評會

審議後認定「不成案」），且校內

各處室分工合作順暢，目前行政

作業流程運作穩健。學術倫理辦

公室現有辦公室主任、執行長及

行政人員，人力已足以因應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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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業務，故未聘置執行秘書。 

3. 為使運作現況符合「學術倫理辦

公室設置要點」規定，並得以因

應日後業務需求增置人力，業提

經 114 年 3 月 12 日第 84 次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修訂「學術倫理辦

公室設置要點」第 3 條條文（詳

附件 2-1），俾使辦公室得以實際

運作需求聘置相符應之人力。 

教師教學與學

術專業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訂有「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侵害預防計畫」，然其四、6 之

「建立事件處理程序」的流程

與機制尚不完備，包括主席之

產生、陳述意見的權利、期限的

規定及證據的提出等皆未明確

規範。（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2 點） 

 

1. 有關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

害預防計畫」（詳附件 2-2-1），其

中四、6「建立事件處理程序」之

E.有關主席之產生，現況係簽報

校長指定由行政副校長擔任主

席（召集人）。 

2. 關於「陳述意見的權利、期限的

規定及證據的提出」，由通報人

或當事人填寫「遭受職場暴力事

件通報/申訴單」（詳附件 2-2-2），

依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通報處理流程圖」（詳附件 2-2-3）

程序辦理。如有未盡事宜，則依

勞動部「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維持原訪評意見。 

理由： 

1. 該校雖有「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

害通報處理」流程，但在相關申

訴評議的程序面與實質面等諸

多處理程序並未明確規範。 

2. 該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

防計畫」四、6「建立事件處理程

序」之 E 規定：「由學務處衛生保

健組召集成立職場遭受不法侵

害處理小組，由行政副校長、主

任秘書、學生事務長、人事室主

任、校安中心主任、環境組組長、

諮商中心主任、衛生保健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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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預防指引」辦理。 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職業

安全衛生護理人員、及教職員工

代表組成，初步調查並彙整資料

呈報校長」，然該不法侵害處理

小組成員全部由職務派任組成，

成員中並無一定比例由職工選

任。 

3. 上述規定並未提及主席產生之

方式，按申復意見第 1 點之說明：

「現況係簽報校長指定由行政

副校長擔任主席（召集人）」，訪

評委員認為不宜個案簽報，而應

予以法制化規定，故將「宜明確

規範程序面處理流程」列入「建

議事項」。 

 


